债权申报材料之四
虚假申报债权法律风险告知书

[bookmark: _GoBack]为依法推进宁夏天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件，维护全体债权人合法权益，管理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虚假诉讼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向申报人告知虚假申报风险如下：
一、申报债权时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得违背公序良俗；不得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申报人虚假申报对债务人、其他债权人或第三人造成损害的，需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二、申报人申报虚假债权妨害司法秩序或者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构成虚假诉讼罪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包括债权申报委托代理人），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三、实施下列行为之一，向管理人申报债权的，属于在破产案件审理过程中申报捏造的债权情形：
（一）与他人恶意串通，捏造债权债务关系、以物抵债协议的；
（二）与债务人的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经理或者其他管理人员恶意串通，捏造债务或者担保义务的；
（三）与债务人及相关人员恶意串通，捏造对被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优先权、担保物权的；
（四）隐瞒债务偿还情况导致债权金额虚增的；
（五）以捏造的事实作出的仲裁裁决、公证债权文书或其他法律文书申报债权的；
（六）其他依法应当被认定为申报捏造的债权情形。
四、代理人、证人与他人通谋，申报虚假债权、作虚假陈述，与当事人共同构成妨害司法罪的，依照共同犯罪的规定定罪处罚；同时构成妨害作证罪，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等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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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信申报承诺书

本人/本单位已仔细阅读《虚假申报债权法律风险告知书》，清楚并理解其内容。在此，本人/本单位郑重承诺：
一、本人/本单位保证提交债权申报的证据材料内容真实，不存在伪造、编造、隐匿证据等情形。
二、本人/本单位保证在管理人债权审查、债权确认之诉（如提起）及其他一切破产程序相关活动中不作虚假陈述、隐瞒关键事实、虚假申报、滥用诉权等不诚信申报行为；并按照管理人的要求回复询问、补充证据等。
三、本人/本单位申报的债权不涉及任何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非法放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制的非法放贷犯罪情形。
四、本人/本单位提交债权申报文书上的签名、印章真实，证据材料真实，且不存在任何《虚假申报债权法律风险告知书》中告知的情形。
五、若违反以上承诺，本人/本单位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申报人（盖章/签字）： 

申报人代理人（签字）：

年  月  日


